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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俊吉 

摘 要 

本文旨在從教育學的角度探究華嚴思想中「法界緣起」的觀點與概念。主要

問題意識在於：華嚴思想對於教育領域的啟示為何？將以哲學詮釋學作為基礎再

引進「創造的詮釋學」概念進行研究。為避免討論失焦，將以根源性的「法界緣

起」概念作為本文討論主軸，探勘華嚴思想的「法界緣起」觀點及其在教育層面

上深層意涵。研究結果：一、本文以為佛教思想的的應用及現代化過程，必須與

當代思想進行對話，需經過二層至三層的詮釋歷程，才能在教育領域中有所適切

的發揮。二、本文試圖解讀「法界緣起」的深層意義，從教育哲學的角度架構其

「整全的多層遠近觀」內涵。三、呈現「法界緣起」和教育領域的對話及啟示，

主要方向包括：（一）彰顯個體的「德性」與「覺性」特徵；（二）華嚴思想為教

育領域樹立東方意涵的價值論形上基礎；（三）「四法界」標示出教育的可能性與

漸進原則；（四）「事事無礙法界」提醒著教育系統的結構應顧及全面性和多元性；

（五）華嚴思想可提供不同面向的啟示及延伸，如環境教育、生命教育、解構主

義等命題，豐富教育哲學之內涵，且指引教育實務的安排。文末，針對「法界緣

起」觀點在教育應用上可能的限制與注意事項進行評論，並陳述本研究未盡之處，

及指出後續可延伸的研究方向。 

關鍵詞：漢傳佛教、教育哲學、當代思潮、人間佛教、創造的詮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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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佛教思想的現代化開展是當代佛教界與學術界所重視的核心議題，1995 年《哲

學雜誌》即以「佛學的現代向度」出刊專輯以論之。1面對佛學演進的議題，釋聖

嚴（1931-2009）揭櫫： 

在知識多元的時代，要弘揚佛法、普及佛法，就得和世間各領域中的專業     

人士結合，經由相互的接觸、對話、交流、瞭解之後，才能幫助普遍的社     

會大眾……2 

聖嚴之說為佛教思想之所以要現代化提出了具體的說明。郭朝順從文化哲學

角度開立佛教文化哲學，主張透過這一轉換可作為解讀、評價與引導「世間」文

化活動的基礎。3周慶華則認為，佛教及佛學研究現代化，最終要回歸到「有益世

道」的路途上。4顯示出佛學現代化的旨趣是要能夠裨益並適應現代社會。然而，

依照林鎮國的觀察，佛教哲學和現代性之間的連結相遇十分重要卻又長期被忽

略，相形之下，儒家和道家的現代化進展似乎更為顯著，其間緣故應當予以探究。
5在此一思考面向上，對於「佛教」如何與「當代社會」或「世間」領域做結合的

闡述，傅偉勳〈關於緣起思想形成與發展的詮釋學考察〉與李治華〈華嚴思想與

現代思潮〉都曾試圖和當代哲學思潮或議題進行連結並給出具體思考方向。 

借助李治華的整理可知，佛教學界的學者中有幾位華嚴研究者認為，在漢傳

佛教系統裡，華嚴思想是最接近當代哲學思維的一宗，可與當前哲學思潮進行對

話與呼應，並提供當代各項人類及社會議題作為參考依據。6然，從上述提及的學

者說法及文獻觀之，雖肯認在與當代哲學思潮或社會議題的對話上，華嚴思想可

提供一個佛教哲學的觀點參與作為，但，僅提供了大方向的、大範圍式的思考，

對於次級領域的討論未能有更進一步的發揮。7 

                                                      
1 詳見《哲學雜誌》第 14 期主題論述。 
2 釋聖嚴，《不一樣的佛法應用》，頁 1。 
3 郭朝順，《佛教文化哲學》，頁 322。 
4 周慶華，《後佛學》，序。 
5 吾人揣測，這或許與該哲學傳播的區域範圍有關。詳見林鎮國《空性與現代性》，頁 1。 
6 李治華列舉釋太虛、釋海雲、釋心道、方東美、鐮田茂雄、方天立、陳琪瑛等僧俗學者的主張為例。

另外，傅偉勳則明確標示華嚴思想路徑與當代思想會通的效益，或用以針對當代議題進行討論當有

所啟事，包含鐮田茂雄在內，還列舉出其他學者如宇井伯壽、水野弘元等人的觀點，都有此等洞見。

詳見李治華，〈華嚴思想與現代思潮〉，頁 177﹔傅偉勳，《佛教思想的現代探索》，頁 108-111。 
7 當然，這並不意味沒有人關注到這一點。李治華的研究裡曾試圖與價值論、空間美學、存有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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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教育領域是人類共通且十分關注的領域，站在教育學的角度上，華嚴

思想具備鮮明的思辨理路，同時蘊含著高度德育意涵及實踐價值，對於教育哲學

及教育實踐的啟示上深具參考價值。但，相關研究極罕見，而能否在教育領域裡

有更具體的發揮？如何發揮？則為一個關鍵思考的命題。因此，本文主要問題意

識在於：華嚴思想對於教育領域的啟示為何？延續這一問題意識之後，要思考的

是：既然是要作為教育哲學的討論對象，則，吾人就必須站立在教育哲學上的視

野進行檢視，分析在華嚴思想的概念中有哪些觀點可為教育領域所引用？又有哪

些議題需要予以討論？本文為避免討論失焦，將以根源性的「法界緣起」概念作

為本文討論主軸，探勘華嚴思想的「法界緣起」觀點及其在教育層面上深層意涵。 

本文採用哲學詮釋學為主軸，搭配創造的詮釋學進行分析，8但步驟上略作調

整。9以本研究問題意識為核心，首先從「意謂」角度出發，透過閱讀相關文獻，

作為初步理解的基礎；接著瀏覽相關著作，選取與問題意識相契合的文章仔細閱

讀，釐清重要概念與脈絡。再反覆閱讀重要段落與文章，交叉比對、確定概念，

由此建構研究命題進行理解，闡明其深層意涵，試著在「蘊謂」上作發明，達成

深層義理的發掘。最後，組織研究結果與內涵，對照本文之目的開展內容意義，

嘗試在教育哲學上引申華嚴哲學與「法界緣起」的啟示與意義，從中歸結明確論

點以及可能進一步發展的研究方向。從本文主要問題意識出發，吾人以為，在進

行討論前當就對教育哲學領域現況進行初步描述，以建立後續文脈路徑。 

貳、領域現況與「意謂」層面的討論 

傅偉勳曾以其建構的「創造的詮釋學」來分析及解讀近現代佛教發展的困境

並提出建言，所關心處莫過於佛教現代化的議題，期許在後續發展上，能將傳統

                                                                                                                                                            
當代思潮或領域進行對話。循線追蹤可發現，這類成果數量有限，一如周慶華所解說的：「佛學研

究成為一門顯學，不過是晚近的事」。反映出這一命題雖然開始受到學界的關注，但是因為時間因

素與歷史淵源，還存有相當大的探究空間，亦需考慮該學門的發展狀況。周慶華，《後佛學》頁 1 
8 本文以傅偉勳所創「創造的詮釋學」進行討論，在篇幅考量下，斟酌劉昌元及劉又銘整合意見，

調整「實謂」、「意謂」、「蘊謂」、「當謂」、「創謂」五個階段為「意謂」與「蘊謂」兩個層次詮釋，

前者指研究對象本身實際傳達的意思，後者指研究對象可能蘊含的深層義理。具體說明可見於紀俊

吉〈中華禪法鼓宗的方便法門-釋聖嚴「四它」內涵探釐〉，頁 3。 
9 傅偉勳本人曾提過，「創造的詮釋學」本身即具備辯證特性，在層次上原本就有可做增減調整的

彈性。此外，或有學者提問，何以應用「創造的詮釋學」作為本文的研究方法？此處可以引用林柏

宏之說回應。林氏以為，「創造的詮釋學」具有連結讀者與作者（文本）﹔過去與現在﹔理論與實

踐等特質。尤其「連結理論與實踐」這一點頗符合本研究的需求，將有助於佛教義理與當代各項實

務進行連結和闡述。這一點見解與本文所論甚為契合，再就詮釋力度與飽滿度而言，「創造的詮釋

學」所注重的是理論思想裡深層結構的探勘，由此將有助於生發出佛教義理的時代性及實踐性意

義。詳見王讚源，〈創造性的詮釋學家--傅偉勳教授訪問錄〉，頁 1204；林柏宏，〈談港、臺學者中

國哲學方法論〉，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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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思想的勝義諦層次融貫到世俗諦層次，而轉移到日常社會的實踐面向上。10傅

偉勳之見乃出自於對佛教思想的高度肯認，同時憂慮近世積弱難振的佛門義理在

面臨時代更迭的洪流中可能持續低迷，因此開出的拓展方向。前文曾提及周慶華

的觀點，認為佛學思想最終仍有以「有益世道」為核心宗旨以「世道」的方式提

供見解。但周氏後續文脈裡則指出，面對西方與當代科技理性的衝擊，佛教的「現

代化」甚至是「後現代化」演變是受到時代潮流擠壓下，不得不應機從變的狀態，

這一說法與傅偉勳洞見頗相呼應。釋聖嚴之說揭櫫一個實況： 

佛教這麼好，佛法這麼好，知道的人卻那麼少，誤解它的人是那麼多，究     

竟什麼原因呢？因為佛教徒沒有真正瞭解佛法，也沒有人深入研究佛法以     

用之於日常生活。11 

不僅佛教徒難以真正了解佛法，而不易從佛法義理中萃取資糧作為生活的基

礎。因為宗教本位的色彩，非佛教徒也不會想從佛教哲學中汲取視野看待日常生

活。而在吾人的解讀上，或許是因為二諦之間缺乏光譜式的調節，而顯得兩極化。

釋聖嚴依據著自己研究成果與國際交流經驗後認為，必須要先讓佛教具有學術化

的根底，一方面精深化佛教義理自身的內涵，另一方面也是為了要能與當代社會

接軌。因此曾明白指稱： 

我們需要人間化、現代化、學術化、實踐化的佛教。否則，人間若沒有正

確的佛教信仰……人的心地還是一片黑暗；如若不考慮現代社會的需求而

來配合現代生活的脈動，佛教便會被現代人類揚棄；若不做高深的研究，

佛教就會被民間信仰同化；如果沒有行解並重的修行體驗，佛教就會讓人

僅當作知識學問看待。12 

顯示，就釋聖嚴的角度而言，佛教思想要能夠「有益世道」就不能僅被當作

「學問知識」看待，而是要能夠作為日常引導行為的指導原則與信念，但是，若

固守宗教本位，因為難和當代社會文化進行對話，所能產生的效益有限。這一段

                                                      
10 傅偉勳曾提及：「隨著時代、社會、歷史的變遷，我們便會產生新的問題，而這種問題意識促使

我們重新反省傳統所帶來的問題是什麼，也讓我們了解到要對這些問題提出新的設定」。依據此說，

當可推論，面對跨領域議題的討論時，其中的一個方向須考量領域的實際狀況，由此廓清這些領域

中新問題的處境，以建構討論的根基，既有的思想基礎也就有必要放置到新脈絡中做審視。傅偉勳

《從創造的詮釋學到大乘佛學》，頁 162；459 
11 關於本文中對於聖嚴法師著作的引述，乃依據法鼓山主編《法鼓全集》電子版為主，在本文裡

的呈現格式乃參考紀俊吉(2017)引用編號方式，詳見紀俊吉〈中華禪法鼓宗的方便法門-釋聖嚴「四

它」內涵探釐〉，頁 4﹔釋聖嚴，《法鼓全集》，08-06-0059。 
12 釋聖嚴，《法鼓全集》，06-08-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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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揭櫫當代佛教可能推進的具體方針：其一，佛教義理的旌旗要能再度弘揚，

進行現代化的詮釋、形塑當代義理的貫通將是首要關鍵；其二，當代詮釋後的佛

教學術需要進一步的透過學術平臺與當代思想進行對話；其三，藉由一系列現代

化及學術化的詮釋融會後，則要能再進階的會通到實際的生活面向當中。依此一

觀點，吾人認為，經過這兩層學術轉換後，除了以實際佛教意義上的「修行體驗」

作為發展路徑外，與次級領域或學門的基礎理論交涉也是一大關鍵。簡言之，依

據聖嚴的建議，若要安立佛教當代發展的路徑，首先要進行佛教義理的當代化詮

釋，使佛教由「宗教層面」轉出「哲學層面」；其次，藉由佛教哲學與當代思想進

行對話，使「哲學層面」成為對話的平臺與設準；接著，透過與當代思想對話後

的成果，再轉進到各個學門，與各學門的基礎理論進行對話，由此產生啟發或依

歸。13 

歸結前文之說，則能夠體察到，佛教思想陳義高絕，一方面其有益世道眾生

的核心亙古恆常，對於每一個時代的眾生均有參考價值與意義。然，一方面又必

須要面對時代的變遷與衝擊，其關鍵處顯然在於：佛教義理與當代社會理論的交

融與體用關係。依據本文所旨，則，若要援用佛教義理為教育哲學挹注新泉活水，

其首要步驟應該先促進佛教哲學與當代思想進行第二層的轉化，以奠定對話的平

台與基準，例如：建立佛教的知識論、形上論、價值論等基礎，方能進一步與教

育領域（或其他學科領域）進行對話互動。14 

                                                      
13 可舉傅偉勳的作法為例，傅偉勳在〈（禪）佛教、心理分析與實存分析〉一文中即是將傳統佛教

要義裡的「四聖諦」、「因緣論」等概念，與禪宗大要、古典精神分析論、實存主義精神分析論、意

義治療等五條進路並陳，以擷取跨領域的超越成果。此處需要補充之處有二﹔第一，傅偉勳在此雖

然將五個領域並陳，再於課堂中進行解說探索，但，綜觀傅偉勳生平可知，先生至少在後半生傾盡

心力進行佛教義理現代化詮釋與開創的工作，因此，在這一組命題中的「佛教義理」乃是已經過詮

釋或現代化後的理論概念﹔第二，傅偉勳這一組跨領域的共構形態所展示的，即是前文提及的第二

步驟「現代化後佛教思想與當代哲學會通」。但，傅氏並沒有進一步的和其他學門中的基礎理論進

行辯證或參照。例如：「精神分析論」、「意義治療」等學說，在教育學領域中常會被引用為理論基

礎，依據本文主張，則在將佛教思想與「精神分析論」、「意義治療」綜合討論後，再將這一成果導

引至教育領域中發揮，將可讓這一研究成果獲得更實際的應用。就這一角度而言，本文論點可視為

承續傅偉勳之論後，進一步發揮的成果。另外，關於佛教思想與當代思想結合的議題，郭朝順的著

作裡也有相似的發展意圖，亦可為參考。詳見傅偉勳，《從西方哲學到禪佛教》，頁 367-397；郭朝

順，《佛教文化哲學》。。 
14 此一觀點乃參考比較教育哲學的步驟，周愚文和方永泉認為，教育哲學研究裡可以採取比較哲

學觀點進行討論，借用比較教育學方法論的角度，首先要建立「比較基準點」（tertium comparatio

nis）也就是要找出或建立一個共同的參照點，兩者間才有比較的可能。在這一點上，吾人以為教

育領域學者也正試圖在方法論上尋找突破，以便於援引更多哲學資源以為之用。而這一方法論上的

突破，揭示了一個關鍵點：倘若以位階概念檢核，宗教概念應當列為偏向形上層次的領域，而教育

領域（或其他領域）偏向世俗界的實踐領域，假設不通過「哲學」作為「比較基準點」，則將形成

理論面與實踐面的隔閡。假設強加引進，則容易出現底層概念強加附和的現象，或上位概念難以產

生適切而有效的實踐引導。詳見周愚文、方永泉，〈思想比較法在教育研究中的應用〉，《教育哲學：

方法篇》，頁 273-295。 



394 2018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既然佛教思想這麼好，為何在教育領域的發揮上卻甚為罕見？除了在方法論

上尚未完善之外，「歷史因素」也是一層原因，這又包括佛教史與教育史兩個面向，

議題甚大，此處僅就教育領域進行說明。「教育學」獨立成科為時頗晚，屬於近代

成形的學科，對於這一學科的「哲學」思維也屬晚期概念，且多為近現代西方思

想主導。吳美瑤揭露在近代東、西方思想的會通上，東方社會對於「西學」的接

納及消化漫長而曲折，在文化界、思想界及哲學界爭論規模甚為激烈，這當中也

蔓延到教育界。15而教育哲學領域對於西學的接受與消化似乎又比其他領域更為全

面而且深層，吾人以為這與時代背景與政策因素有著極大關連。16 

這一背景因素延續到當前的學術發展傾向上，劉蔚之曾統計及分析五十年來

在《教育研究集刊》上所發表的論文屬性，17其結論之一是發現，在教育哲學上「傳

統學術發揚及轉型」集中在極少數學者的研究上，而且是「單打獨鬥」又「缺乏

共鳴」，對於跨領域的研究更屬罕見且困難。18再予以細究，可發現總計 179 篇以

教育哲學為命題的論文裡，近半數集中在早期（1958-1980，共 88 篇），討論中國

哲學相關議題的論文僅 34 篇（約 18%）19，劉氏的分類裡，這些論文分屬「通論」

（8 篇）、「儒家」（17 篇）、「法家」（1 篇）、「墨家」（1 篇）、「其他」（3 篇），「道

家」則為 0，「佛家」則未被列入。20 

佛教思想在中國哲學乃至於世界哲學領域裡佔有關鍵地位，然，從以上數據

可以發現，在臺灣教育哲學的發展脈絡裡，佛教思想顯然未受到青睞。吾人以為，

若對照前文所提及的步驟，劉氏所言的「困難」除了須考量整個時代背景因素之

                                                      
15 吳美瑤，〈待完成的教育哲學體系──重建 1934 到 1937 年中國教育哲學發展史上的一段論爭〉，

頁 29。 
16 王汎森的研究直陳在近代思想史的流變上，自清末開始，大量西方及日本思想湧進，影響力既深

且廣，就整個中國思想演變而言，是一大轉捩點。在教育領域上，依據簡成熙的回顧，自 1911 年

以來，中國各領域的教育學者幾乎全面承襲西方教育理論與思想。目前在教育哲學裡主要探究的脈

絡仍以歐美哲學學派或思想為主流。單文經考據推斷，西學在教育哲學中的發揮，很可能與 1920

年代，胡適、蔣夢麟等倡導「新教育」思想的留美歸國學者有關，及至 Dewey 於 1919-1921 年期間

訪華講學，聲勢陡振。簡氏的分析乃站立於教育哲學的角度進行解讀，若套入中國近代哲學發展及

近代佛教史的發展歷程做比對，整體趨勢將更為明確，也可獲致更完整的解讀，值得後續研究者予

以關注。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系譜》，頁 181﹔簡成熙，《新世紀教育哲學的回顧與前瞻》，

頁 41﹔單文經，〈19、20 世紀之交美國中學歷史單獨設科與社會合科演變的歷史分析〉，頁 36。 
17 《教育研究集刊》為教育領域中極具指標意義的學術刊物，2000 年起即被列為 TSSCI 資料庫中，

其在教育學術上的意義及重要性可詳見劉蔚之的說明。劉蔚之，〈傳統學術轉型或是西方學術延伸？

―五十年來《教育研究集刊》哲史類論文在我國近代教育學史上的意義〉，頁 10。 
18 劉氏之文即指出幾位早期教育哲學的前輩，在傳統哲學的研究開發上傾向個人研究，但缺乏與

其他領域學界（如「當代新儒家」）的互動，其成果固然豐碩，然有部分觀點在解讀上有待商榷。 
19 此數字為吾人另行從劉氏提供的數據中換算所得。 
20 「其他」的向度可能是難以辨別歸類的主題，對照該表的時間軸推斷，這 3 篇文章兩篇歸類為

秦漢時期，一篇為魏晉南北朝時期，前者幾乎是可排除佛教論文的可能性，而後者既使是佛教主題，

也是佛教初進華夏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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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這層困難可能來自於前兩個步驟未能有明確成果，而教育哲學研究者本身，

對於佛教思想的認知和瞭解是否完成「將佛教思想現代化詮釋」以及將「現代化

後佛教思想與當代哲學會通」的過程當為關鍵環節。21對實況有所掌握後，反映出

目前在這一命題中還有相當多的議題需要進一步探究及開發。22 

參、華嚴哲學與教育哲學的會通 

承前文所論，「教育」的一詞是近三百多年內提出的概念，因此，佛教本身並

未有「教育」的用詞與明確界定「教育」的說法，但，佛教在本質上具有「教育」

的意涵是可以肯定的。只是，兩者之間如何會通則是在應用哲學上的一個關鍵，

而依循本文主旨，乃試圖論證華嚴思想的教育意義，是以先論述華嚴哲學與教育

哲學間會通之路徑，接著再逐步建構其論述基礎。23 

本文所論述的「漢傳佛教」，指的是中國化的佛教，依據勞思光的劃定，中國

                                                      
21 可資說明的是，第一，劉氏的研究僅以《教育研究集刊》作為分析對象，但在其他學報或教育

類研究期刊中，不乏刊登佛教思想相關的教育哲學研究，然整體數目也屬稀疏，由於需要進一步的

蒐集更多資訊以論，本文未擬深究。第二，顯示當前也逐漸有教育學者注意到佛教思想對於教育哲

學的意義，開始發展相關研究，例如在教育領域裡陳迺臣、黃文樹、鄭石岩等教育學者都有著各自

著墨的議題，但多以禪宗的內涵或是基本佛教原則出發，且對於詮釋的程度較為不足，而略有生硬

之感。而哲學領域，如許鶴齡、黃連忠、釋慧開等也都站立於哲學或思想的立場切入教育議題，並

提出見解，但這些學者對於教育哲學及實務的涉略較少，導致研究成果不易有具體實務上的建議。

整體而言，這些篇章仍屬於少數成果，仍有更深廣的議題須予以探究。 
22 就個人見解而言，我們或許可以從研究者的學術背景作為一個考察線索，將研究背景分為「教

育學」、「中國哲學」、「西方哲學」、「佛教哲學」。目前教育學界研究者多數的背景是「教育學」+

「西方哲學」，這一背景的學者主要是留學歐美國家的教育學者，即使是國內培養的研究者，也多

以研究西哲為主。引述簡成熙的解讀，臺灣在第一代教哲學家（簡氏界定以「賈馥茗」為分野）之

後，因為解讀中哲的能力降低，而西哲論點新穎等因素，在中國教育哲學上的鑽研隨之停滯。相對

的「教育學」+「中國哲學」研究取向的研究者大幅減少，僅有部分教育學者以個人學術興趣為皈

依，試圖將觸角跨足至中國哲學領域。如果以哲學學者及其著作而言無論是「中國哲學」+「教育

學」或「西方哲學」「教育學」，數量也是罕見（關於哲學界與教育界的交流簡成熙曾予以解讀及建

議，在此不再贅述）。鈕則誠、林安梧均有《教育哲學》的專書發表，所採用的是「中國哲學」的

解釋路徑，但明顯的以「儒家思想」作為本位。「教育學」+「佛教哲學」的組合，在吾人所能獲

得的資訊中，臺灣尚未有這樣的學術人力。吾人在此提出這一說明主旨並非在以「領域」作為門派

區辨，而是這背後所象徵的學術訓練以及由之建構的學術視野，將左右教育哲學論文的解釋、完整

性甚至是合理性。這一點在近期的幾位教育哲學研究者中已經開始注意到這個差異性，例如簡成

熙、郭實渝、彭孟堯等人均有這類觀點。詳見鈕則誠，《教育哲學-華人應用哲學取向》﹔林安梧，

《教育哲學講論》﹔簡成熙，《新世紀教育哲學的回顧與前瞻》﹔郭實渝，〈教育哲學論文的重要條

件-概念分析與邏輯推論〉﹔彭孟堯，〈教育研究的思辯法〉。 
23 如果以名詞分析的話，「Education」在西文的語原討論上帶有「引出」、「發展」的概念。而在中

文的論述裡，「教育」概念則有著濃厚的規範意味。但無論哪一解說，其走向均是以「善」、「正向」

為依歸。倘若以「佛性」的角度對照，則發人以「覺」，近似西哲對教育的解釋，肯定佛性本有。

假設以「修證」的觀點比附，則律人以「戒」，亦合中文對教育的論述。詳見歐陽教，〈教育的概念

分析〉，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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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主要指的是「天臺」、「華嚴」與「禪宗」三家。三家各有所擅，卻也有著共

通特徵，即強調「德性」的開發與覺醒。24勞思光指出漢傳佛教的共通特徵包括「主

體性」與「德性觀」兩點意涵，點明： 

就人在德性方面有最高自由說，德性之成就永無限制……此三宗之說既為     

「中國」之思想成果，亦確實吸收中國某種觀念。25 

上述引文中顯示，漢傳佛教三宗和中國哲學所注重的「德性」命題關係密切，

若進一步推論這一則引文則可發現，勞氏之說應是站立於儒家面向的發言，26而勞

氏之說披露一個關鍵點，也就是佛教哲學在漢化後，因儒家思想的融入，更凸顯佛

教裡本有的，對「德性」價值的實踐性要求。王汎森曾直指「儒家基本上是一種實

踐之學」，合而觀之，可以解讀華嚴思想和中國哲學相互交融後的脈絡走向，同時

也揭櫫佛教義理所成就的德性觀，有其實踐意義，並融入生活文化當中。因此可以

推論的是，「教育」領域必然受其影響，因此，吾人以為在詮釋佛教教育立場進路

上，採用「德性」路徑的詮釋理路，當符合「具份量」及「適切性」兩項原則。而

華嚴的德性內涵及實踐性格，亦提供佛教思想與教育哲學對話的適切平台。 

延展前文之意，按李治華的說法，華嚴哲學是從因果進路開顯法界緣起的圓

滿莊嚴的過程，從行動中實現、創造價值，透過種種歷程示現在生活中，體驗真

理的路徑。李氏之說的前提是肯認「佛性」本有，而價值內存，27換言之，也就是

透過生活裡種種經歷與過程，逐步的完善個人本有的價值。就這一角度論之，與

前文對「教育」的解說相仿。而相較於天臺的「止、觀」與禪宗「頓悟」，在「教

育」實踐性的步驟上，華嚴哲學顯然更具結構性與生活性，在佛教哲學與教育哲

學接軌的過程裡，華嚴哲學的相容性似乎較為合宜。宋灝描述當前哲學趨勢之一，

乃在於促使華嚴思想與當代哲學進行對話及交融，並指稱在當今歐陸哲學系統與

華嚴哲學之間有著鮮明的呼應。28值得注意的是，宋灝在文中提到華嚴思想在與當

                                                      
24 此外，程石泉討論道德教育時表明，華人的道德教育思維，迥異於西方哲學觀點，肯定儒、釋、

道三家對於德性議題的拓展，強調華人哲學裡，憑藉個人努力均可使人格德性和精神生活獲得提

升。陳迺臣則論述教育歷程的重要性在於去染還淨，朗現佛法所倡的「圓滿善端」作為，視「佛性」

為「德性」，站立於佛教立場揭櫫道德教育的可行性。前者立足於哲學學者立場，後者盤據於教育

學家視野，建構佛學與教育的討論基礎。但必須指出的是，兩位學者僅就「佛學與教育」的共通性

做討論，並沒有對具體方向進行深入解析，因此，只能做為線索參考之。程石泉，《教育哲學十論》，

頁 49﹔陳迺臣，《教育哲學導論─人文、民主與教育》，頁 83-85。 
25 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二）》，頁 299-300。 
26 這一說法將涉及到千載論辯的「佛儒辯證」議題，非本文探究主軸，而關於勞思光的「佛儒立

場」可參見沈享民，〈勞思光論儒佛之異：以肯定世界與否定世界的主體性理論為核心〉，頁 71-95。 
27 此說關係到「如來藏」的內涵，牽涉議題甚大，有限篇幅下本文暫且存而不論。 
28 關於這一點，吾人認為進一步解讀宋灝之意，則暗示著：經過漢化之後的佛教思維，有著和當

前時代的哲學體系相對應的脈絡。與原始佛教間顯然是有別異的，當然，當代哲學是否能與原始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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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哲學的論述裡，「主體性」是一大關鍵，其次，華嚴「超驗主體」的形上學命題，

亦是當代哲學所關注的層面。29站在本文的立場上，主體存有的命題當進一步的發

展為：如何透過「教育」引導主體獲得更完善的發展？這過程中，華嚴哲學能提

供那些參照規準？而，華嚴的「超驗主體」如何置入「教育」的視野上發揮？ 

其次、缪方明表露華嚴哲學對於當下主體性存在給予相當的重視與關注，並

闡述兩個關鍵：一是凸顯人的靈性與智慧；二是肯定：「人的存在具有其特殊的目

的性，即人應該知道自身該往何處去……存在的終極意義何在」。30缪氏的歸納用

意提拔出人具有受教育的可能性，以及人具有正向發展的潛在趨向。合二氏之見

對照歐陽教「人可能是唯一需要教育的動物」的說法，對於「人受教育」的需要

性和可能性，顯示在哲學與教育兩領域觀點一致31，因為一般動物只需要訓練，也

只能訓練。就華嚴宗的立場看待，人的靈性與智慧對襯出人有別於動物之處。換

言之，華嚴哲學對於「人」與「動物」間的判別上，乃站立在「靈性與智慧」的

立場做解讀，因此，人需要教育的原因是為了發展並昇華人所特有的「靈性與智

慧」。但，站在教育的立場論之，華嚴思維雖然觀察到「人」對於自身該往何處去

並擁有探究存在的終極意義之傾向，卻只是「應然」而不是「必然」，而此為教育

活動存在的價值、意義及作用。32著眼這一環節上，吾人以為華嚴哲學與教育哲學

間的共通性與方向性具高度連結意義，可為教育哲學供應一個借鏡的參考磐石。

而雙方交流辯證的成果同樣可以回饋到佛教領域應用，豐富佛教教育的層次性及

內涵。 

                                                                                                                                                            
教義理進行會通？尚需要探討，然，也非本文討論範圍。吾人所要指出的是，若從特徵上來掌握，

與中國傳統儒、道兩家思想共冶後，凸顯了漢傳佛教的入世性及人間性，吾人以為這是華嚴思想乃

至漢傳佛教體系之所以能與當代脈動相對應的關鍵。宋灝，〈意義、時間與自我 從哲學詮釋學的角

度看唐代華嚴宗思想〉，頁 2。 
29 宋灝所討論的「主體性」是一個範圍較大，含括「自我主體」的討論，本文僅引用關於「自我

主體」的說法，詳細內容可參考〈意義、時間與自我 從哲學詮釋學的角度看唐代華嚴宗思想〉全

文。 
30 缪方明，在這篇文章中還揭櫫華嚴思想之所以會有這樣的演變，乃是為了應對佛教歷史上曾出

現的「為了修成正果，而泯跡人間，不問世事，甚至厭生求死的消極現象與流弊」。立足於教育哲

學的立場看待，吾人以為這一論點可做為佛教義理與教育哲學間稍有隔閡的解釋。雖然「教育」是

每個領域都會存在的人類活動，除了僧侶教育之外，絕大多數的教育活動必然是人間的、世俗層面

的活動，因此，在教育哲學概念上，禪宗與天臺存在的隔閡顯然較華嚴明顯而不易消化。但是必須

補充的是，在人間佛教概念興起之後，佛教哲學在這一裡路上也整逐漸發明，倘若吾人將「人間佛

教」視為一個「派典」（paradigm）做理解，則在此派典下，「人間佛教」的僧、俗研究者將有更容

易闡述的空間，回歸到佛教的人間性，在教育哲學的基礎上也就也更多發揮空間。缪方明，〈華嚴

宗人間佛教思想探微〉，頁 98-99。 
31 歐陽教，〈教育的概念分析〉，頁 1。 
32 這一論證關係很清楚，如果人對於自身的「方向」與「存有的關懷」是「必然」，則理論上「人

人成佛」就是「必定」也是「必然」，但是，這僅能以「各各為人悉檀」的角度成立，現實狀況並

非如此，因此需要「教育」活動介入及引導，使之具有「可行性」及「步驟性」。而若就「可行性」

及「步驟性」論之，吾人以為華嚴哲學提供了一個相當強力的理論結構作為討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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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缪氏之論另有一沿伸議題，雖然教育學當中對於「人的靈性與智慧」也

有相近的說法，但，這顯然是基於西方哲學所產生的設定，也關係到形上學的論

述基礎。對應本文所旨，則需去檢視華嚴哲學的形上觀點，窺探這「人的靈性與

智慧」從何建立？由此，吾人認為華嚴「法界緣起」的世界觀，當可為教育哲學

提供一個截然不同的視野。 

肆、「法界緣起」在教育哲學上的「當謂」與「創謂」 

一、「法界緣起」在教育哲學視野的「當謂」與「多層遠近觀」 

「法界緣起」是華嚴宗特有的「緣起觀」，其獨特性在於「法界緣起」設立的

根源著眼於價值性、理想性的立場上。33而對於教育領域來講，這一立場十分具有

參考價值。依據本文的詮釋理路吾人對「法界緣起」的理論根源未擬做理論性的

考證，承前文所論乃以勞思光之說作為後續討論的基礎。「法界緣起」由四層法界

所組成，以下先從於勞思光的界定為依據：34 

一、事法界：專以現象本身來看，特點是「差別」。 

二、理法界：就現象所依之理來看，特點是「無差別」。 

三、理事無礙法界：觀照「現象」與「實相」之關係，而兩者不一不異，圓通無

礙。 

四、事事無礙法界：了解「現象」與「實相」之關係乃由同一根源「真如」而起，

故，象異而質同，且彼此融攝，一法通而萬法通。 

勞思光在《中國哲學史（二）》裡關於中國佛教的論述有兩個特點可資注意，

其一，勞思光在此處採取的立場是以「發生過程」為主而「本質意義」為輔的角

度。也就是說，對於華嚴思想的討論是以討論思想史的角度做論述，其旨在於盡

可能客觀的描繪出華嚴思想的基本理論，標示如何「承先」、「啟後」的過程，而

非對華嚴思想做深度的解讀或論證。35其次，若能掌握勞思光全書主軸，則可意識

                                                      
33 吳汝鈞比較「業感緣起」、「真如緣起」、「阿賴緣起」與「法界緣起」間的差異，主張前三者是

從現象界現實層面的角度來訴說緣起之意，本身不代表任何理想價值或主觀意味。但是「法界緣起」

之說是建立在一個價值性及理想的角度來論述緣起意涵，這一點明顯的與前三者不同。吳汝鈞，《中

國佛學的現代詮釋》，頁 102。 
34 勞思光，《中國哲學史（二）》，頁 322-323。 
35 勞思光在《中國哲學史（一）》第二章開宗明義地表示了自己在「哲學史」論著的立場，在本質

上是採取「史」的態度發展該書脈絡，而在軸心上「本書乃哲學史而非宗教史」（頁 242），且表示

「除具體修持功夫，因非明確理論，故不詳論……」（頁 203），顯然並沒有企圖對整個佛教理論進

行發展，而這僅是就基本理論面上所做的論述，不代表勞氏對佛教思想的全盤理解。例如，該書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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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勞思光的哲學史意識乃著眼於「德性」脈絡上，同時，必須考慮前文勞思光表

明的，中國佛教義理德性化立場的特點。36因此若採用「當謂」的立場解讀，則吾

人認為可以「德性」立場解讀「法界緣起」觀點，再將之置入教育哲學脈絡上拓

展。37如果將「德性」視為「真如」的一個面向，則四層法界的組成將開顯一幅教

育哲學的系統概念，「事」與「理」的方向將獲得另一個詮釋徑路。倚仗這條詮釋

徑路上，放眼德性論的角度，於「當謂」層次：華嚴思想可以為教育哲學領域提

供具有結構意義的佛教哲學視野，作為教育活動的思辨基礎。站立在「德性」立

場解讀，再置入教育哲學脈絡解讀，則吾人以為在「當謂」層次上會通的詮釋進

路是： 

一、「事法界」：在教育哲學裡，教育情境中所展現的一切現象，是多元並存而獨

一無二的「差別」狀態，存在著各自的殊性。38 

二、「理法界」：就德性立場看待，每一個個體都具備德性的內在特質，這種共通

特質是「無差別」的本質共性。 

三、「理事無礙法界」：基於前兩者的描述吾人的解讀是，雖然教育中的多元性質

難以一致，對於德性，所展現的顯/隱、高/低有所差異性，但並不影響對於德性的

共同認識，因此得以相容互通。 

四、「事事無礙法界」：教育哲學立場上，對各項價值論之關係乃由同一根源且方

向一致，因此，象異而質同並能彼此融攝互通，相互啟發提升。39 

轉進教育領域情境中可對照，每一個個體都有其主體性與多元性，其「殊性」

的特質是先存的狀態。尤其在進入後現代社會後，當前的教育潮流益加重視個體

的獨特性與多元性的相對位置。40在現今的教育環境中，多元文化是個重大議題及

命題，存在著許多討論空間及隨之而來的問題。張亞齡、王俊斌演繹 Maxine Green

（1917-2014）的主張後表示，在多元文化的社會裡，經由文化激盪將產生多樣化

                                                                                                                                                            
曾引用釋印順對佛教的判教規準做討論（頁 203），顯示勞氏對於佛教的當代化（甚至是「人間佛

教」的命題）不太可能全然置若罔聞，顯然的，勞思光對於佛教在當代「持續演進」是有意識到的。

因此，《中國哲學史（二）》內僅是就理論面上在哲學史歷程中的面貌做描述，若劃定這些論點即是

勞思光對佛教的解讀恐有以偏概全之虞。勞思光，《中國哲學史（二）》，頁 73-74。 
36 此一哲學史意識，蕭振聲也曾揭櫫「勞思光的方法論是：……中國『重德』文化的『德性我』

為本位論述中國哲學的發展」。蕭振聲，〈論馮友蘭、張岱年、勞思光三家的哲學史觀〉，頁 186。 
37 雖然勞思光在論述「中國佛教思想」這一章節的前導說明裡已有揭示，但在針對各宗的思想討

論時，這一特徵並未浮現，因此在表面上看似純然的理論說明，而容易讓讀者忽略掉這一立場。 
38 此處主要是指，教育活動中參與者所外顯的人格特質與情意層面。 
39 李治華以為「《華嚴經》的特色是以『圓滿』的眼光看世界，萬物皆有其莊嚴的一面，顯示『偉

大的欣賞之道』，透過事物的表象，深入顯露其中的真、善、美、聖的價值，以廣大和諧的視野，

彰顯圓融無礙的境界」。李治華，〈華嚴思維與現代思潮〉，頁 187。  
40 倘若加入新住民文化及各種他國文化的傳入，這一多元命題將更顯繁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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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觀點，教師必須要能越過既有觀點以及清楚認知到現象本質，從中去引導學

生思辨自我價值與存在意義，促進自我與外在世界交流。41  

依據這段討論，則可發現，後現代社會的重要特徵之一是多元文化並存的架

構，對於此一世代的教育情境，應當對多面向文化，予以不同層次的安排和理解。

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多元文化結構中，雖然可以相互「理解」接受多元存在的

價值觀，卻不一定能「對話」，要能有效的進行「對話」，必須有一個共通的立足

點，就這一觀點討論，則華嚴的法界觀提供了這樣一條徑路。 

首先，從「事法界」的角度看待，應當對文化歧異狀態予以尊重並作為參照

對象，對比出自身文化的不足之處，客觀的對待現象界中的文化差異，依於「事

法界」的精神，並沒有強求去異求同或消弭差異之處的說法。這一點對於教育哲

學而言有極良好的借鑑意義，用以檢視文化霸權以及教育意識在教育議題中的狀

態，而這些不易察覺的意識流動，容易反映在課程內涵與教材形式之上，換言之，

對於課程及教材的開放及批判而言，華嚴法界的主張提供給教育界一項顯而易見

的切入點。42其次，就「理法界」的論點出發，傅偉勳曾道： 

……個體與個體，部分與部分或事與事在整體或有機體中構成「一即一切、

一切即一」、「相即相入」的融通關係……發現華嚴思想很有助於促進改善

個人與社會，個人與個人間關係的現代意義。43 

傅偉勳之說可謂開華嚴思想現代化之先河，雖然傅偉勳的出發點是根植於

「佛法」的觀點，但從這一基礎發揮，吾人以為要達到「『一即一切、一切即一』、

『相即相入』的融通關係」，其著眼點當安置在德性的共通性之上，在教育層面

上，這更應該是優先命題。就表層理解而言，倘若否定這一點，則在世俗活動

上有再多的「共相」44也都將失去其價值意義。在深層理解而論，傅偉勳所說的

「一」也必定是源於「佛法」的「理」，而前文曾提及，漢化後的華嚴佛教義理

與「德性」命題是一體的，因此傅偉勳所提出的說法，和本段所論述的趨向當

                                                      
41 張亞齡、王俊斌，〈什麼才算是多元文化教育以 Maxine Greene 的教育觀點檢視〉，頁 29-49。 
42 傅偉勳於此一思路的開啟甚早，對於「法界緣起」的應用曾給出一個方向，認為這一路徑可資

討論性別平權或世界和平等議題之用，實際上這些爭議也必然與文化對立的命題相關，而在《佛教

思想的現代探索》，傅偉勳很明確的指出：「個體存在……的獨立性、尊嚴性」（頁 111）。而這一命

題幾乎如實的反映到教育領域裡，其中在教育學上，最明顯的就是課程意識的探究。詳見傅偉勳，

《佛教思想的現代探索》，頁 110-111。而關於文化霸權之說可參考教育部所彙整的說明網址 http://

pedia.cloud.edu.tw/Entry/Detail/?title=文化霸權  
43 傅偉勳，《佛教思想的現代探索》，頁 110-111。 
44 例如不同文化間都有對「知（真）」、「美」等價值追求的「共同」特性，但是若不將「善」放在

第一優先，則這些價值將失去正向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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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致。契入教育情境中，「德性」命題可視之為佛教思想中，具體而入世的途

徑。 

吾人以為立足於「理法界」的角度解釋，針對多元文化的根本意義應當予以

掌握，也就是在價值命題上不會因多元文化或種族而有所區別，兩者間價值傾向

也具有一致性。因此在多元文化的前提下，教育領域能掌握的實踐方向有二：對

內，多元文化的浮現，於教育層面上，要去引導自我價值與存在意義的思辨，其

崇「善」的本質當無二異。對外，由多元文化的立場去衡量人我關係，讓個體自

我能與外在世界流通。若順延張亞齡、王俊斌的發表，依靠在「理事無礙法界」

的方向再議，則吾人以為，透過對內──自我價值的建構與澄清，對外──應對

外在世界的交流，「人、我」雙方將逐漸獲得共識並相互提升，此亦契合華嚴「帝

網天珠」之喻。換言之，將使個體逐步澄清其自我定位及價值理境，觸及最終的

「本質」意義，由此展現出「四法界」的動態理路。45 

「帝網天珠」之喻巧妙的形容主體與客體在界域內互動相成的對應，46然，此

處吾人應當要提問的是：這是「主動」的過程嗎？以「珠」擬人無疑是推升主體

的存有價值，但，倘若「天珠」蒙塵，智光遭掩，又當如何？從這一喻言反推，

若「天珠」晦暗，可推論這將無從與其他帝珠（外在人事物）相映，而其他帝珠

是自放毫光，無視某一個體的黯淡？或是能有所舉措？回應到前文課程與教學的

範疇上，可發現，「事」、「理」關係的體現必然存在，但不是「必然」能察覺，若

立足於「當謂」的意圖上，華嚴哲學「應當說出什麼？」，則吾人以為，華嚴哲學

研究者應當發現，「事」、「理」關係理論的提出必須要有實踐的具體面向和目標。 

如果從華嚴祖師乃至已達「果分」境地的角度來看，諸法莫不一體，此時，「天

珠」映光是主動且自然的。若從實踐意涵理解，站在「因分」境地或世俗的角度

來看，則並非能主動實踐的狀態。對於「法界緣起」的「事」、「理」之說，吾人

以為應該強調是「常備」、「刻意」的自覺意識，而以這種自覺態度檢視諸法現象。

此一態度和自覺意識在教育哲學中尤為需要，特別是在多元文化的教育情境中，

「事、理之辨」的視野提供了教育學在德性開展上一把銳器，用以檢視可能偏頗

的意識形態。更關鍵的殊勝之處是，華嚴哲學所倡議的不是批判，而是調和。對

於「意識形態」的描寫，吳靖國歸納相關論述後揭櫫： 

                                                      
45 此處「本質」依據本文主旨，可以「真常心」名之，然而在不同文化體系與思想觀點裡，對於

這一層「本質」的界定未必是一致的，吾人以為傅偉勳的「終極關懷」用語較為合適。 
46 「隱喻」在教育哲學當中是一個重要概念，對於整個教育活動具有界定和引導的作用。佛教哲

學當中有相當多的比喻或舉例，若以教育哲學的角度解釋，將對教育活動產生關鍵的引導意向。因

此，吾人認為，倘若佛學研究者認同佛陀思想本身就是一個教育思想，則對於「隱喻」是不能忽視

的。然而，教育研究者所若要援引佛教哲學相融，則必須透過教育哲學的檢查及詮釋後，方得以適

切合宜的應用。詳見歐陽教，〈教育的概念分析〉，頁 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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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形態」一詞常常被認為含有負面的、虛假的評價，尤其當它被運用

在有關政治或社會活動時更是讓人覺得有濃厚的貶抑色彩。47 

原因在於，往往意識形態所涉及的領域，充斥著知識與權力的結構關係，此

結構關係在教育領域中即容易被忽視且盲從，同時也容易受到關注與批判。關鍵

差異在於受教者與研究者的「自覺」狀態，「自覺」狀態低或是不明確時，受教

者與研究者均有可能處於習焉不察的狀態而接受該意識形態。相對的，若個體的

自覺意識較為敏銳，則將格外的對意識形態予以關注與批判。要留心的是，意識

形態的流動與批判，除了彰顯某一意識形態的偏頗與不足之外，更是引發後續反

動的契機或切口，換言之，在意識形態的理論中，批判的目的是要彰顯其他意識

的存在感及主體性。對比下，華嚴立場上的「事、理之辨」雖然也具有這樣的功

能意涵，但在辯證意識輪廓之後，給予「事法界」的是承認與包容，由此衍生出

「尊重」，到了「理法界」的階段，則尋求共通與對話，據以開展出「平等」的

用心。放置到教育的領域中，對於知識與權力結構的整合及調解產生相當有力的

穩定意義。 

至此，逐漸廓清教育立場上，「法界緣起」的「整全的多層遠近觀」，首先，

吾人必須肯認華嚴「四層法界」本身的結構性即為一個嚴密的理論形式，因此，

本文主旨是將這一結構放置在當代的、教育的領域中進行解析，以開展符合當代

意義的，華嚴立場的應用哲學意涵。其次、吾人以為就表面結構而言，由於「事

法界」本身具備兼容萬物的意義，但這只是一個大框架的勾勒，因此，在教育立

場上應該再予以規定，更具體地將「課程」及「教材」界定為最表層的「事法界」

內容，接著將具備教育意義的事物如「境教」及「身教」等，在教育上可歸納為

「潛在課程」的議題納入第二面向。48接著，於「理法界」階段，則應該掌握這一

「理」的傾向，同樣可拆解為兩個狀態，就教育立場而言，這一個「理」的認定，

只要合乎「教育規準」的正向價值體系，均可以為教育上的「理」。據本文以「德

性」為主軸的宗旨，則古、今、中、外，儒、釋、道、耶的思想，經由教育哲學

的檢視與轉換後，合乎正向價值及教育意義的理念，均可引以為設準開展教育理

念。依此賦予教育領域在設立教育活動時的依據和彈性。而依據本文主旨，則著

眼華嚴立場以論，是以，另一個「理」的層面當劃定在佛教思想上鋪陳，並置華

嚴的「緣起觀」為最高指導原則，而朗現義理價值。 

                                                      
47 吳靖國，《教育理論》，頁 197。 
48 對於「境教」及「身教」所展現出的內容是否具備教育意義，則可依據分析學派的說法判斷，

分析學派主張「教育」的意涵可分為三種意義層面，「教育」、「非教育」及「反教育」，這涉及到命

題「真」與「假」的判斷，據以決定是否有納入教育系統的價值。細節可參閱歐陽教，〈教育的概

念分析〉，頁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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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注意的是，於「事法界」及「理法界」的實踐上採用多元並存的解釋，而

「理法界」實踐上劃分兩個層面的原因，乃在於「德性」主軸的開展，認同各家

各派的詮釋觀點，以善巧方便落實於教育活動當中，突破學門疆界達到教育實踐

的活化。在這一部份上，將開啟教育領域的彈性，廣泛的應用於各層級、各領域

的教育情境之中。而設立以華嚴哲學為依歸的面向，在理論意義上，用以綜觀並

消弭不同學理間的殊性，彰顯彼此間的共性。在實務上的意義，則可將實踐範圍

設定在宗教教育以及佛教教育上。49確立前兩個層次的定位後，再通過「理事無礙

法界」的辯證過程，上接「事事無礙法界」的理境，在這一層次上，依靠於教育

學的視野及本文所採用的詮釋進路，吾人認為在這個層次上可分為兩項啟示。其

一，在這個層面上，採取的是「世俗諦」的發揮，站在思想史的脈絡上，接受儒

家德性義理，強調德性自覺義的發揮，借重佛儒相濡的成果，使得「教育」活動

能與「佛教義理」進行銜接。50其二，透過華嚴哲學的特有哲學概念，在這一層次

上凸顯「事事無礙，重重無盡」特點，由於每一個「事」都包含著其他的「事」，

一切的「事」，因此可以從每一項「事」的本身去窺見背後的本質意涵，連結到其

他的「事」，超越學門領域的疆界。因此在「教育」的立場上，當去探悉每一件「事」

當中的「教育」意義，去消除矛盾並辨識出教育上可資會通的層面，建構出「教

育」的最終價值。 

套用傅偉勳的論述語法，吾人認為，倘若華嚴祖師們生活於當前的多元文化

情境中，而要為教育領域提出建言，則應該可以接受上述的分析，一方面發揮華

嚴思維的精妙轉折，另一方面切合實際社會文化，提供合乎正向哲理的教育說法，

充分的開展華嚴思想的彈性與適應性。51依據這一「整全的多層遠近觀」架構，進

一步開啟華嚴現代化的意涵，而為教育領域所借鏡，在有限的篇幅中，吾人將試

圖從中開展出與教育相關的意義並從中解釋本文所獲的的啟示。 

 

                                                      
49 這包括正式的佛教教育，如佛教學系或佛教團體所設置學校機構，和非正式的佛教教育，如僧

團裡的僧伽教育或在家居士的學佛歷程。 
50 對照前文所分析的實況，儒家思想體系在教育哲學的研究上是主要脈絡，就文化層面觀察，也

對應著當前教育單位的基本信念，特別在師資培育這一部分。這一解讀也略為參照當代新儒家代表

人物牟宗三「道德的形上學」角度，但，並不是要比較當代新儒家思想與華嚴哲學的高低，本文乃

企圖站立在教育哲學的立場，秉持「事事無礙」的理念予以銷融，共構一條可具體理解再轉而實踐

的教育理路。就佛學與當代新儒家的關係，傅偉勳在〈佛學、西學與當代新儒家〉一文裡有著精闢

的分析，可為借鏡，但是傅氏應該同樣肯認當代新儒家的思想對於多元社會的意義，同時承認當代

新儒家的內聖之學對於道德教育、人格修養等議題上有著良好的影響作用。詳見傅偉勳，〈佛學、

西學與當代新儒家〉，頁 79。 
51 實際上，就吾人所理解的，圭峰宗密(784-841)就因其時代背景與個人認知，而略有向儒道互相

詮釋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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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界緣起」觀在教育哲學上的「創謂」 

透過「整全的多層遠近觀」解讀，將引領出華嚴哲學在教育上的實踐意涵及

映襯出華嚴的漸進式歷程。這種漸進的性格可以「善財五十三參」做說明。許鶴

齡以「善財五十三參」為華嚴哲學在教育中的具體歷程，並且指出： 

在面對終極真實時能夠知善，並且企求終極目標之欲善，同時進行道德反

思與內化認同，最終實現終極承諾，從而外顯為真誠的行善，呈現良善的

品格，在知行合一中， 邁向生命圓滿之道。52 

在可為資糧的取徑中，「漸進」原則是教育領域裡的重要概念之一，53許氏之

解，顯示「德性」的根源可透過內省過程獲致及內化，並能夠外顯於行為之上，

達到「知行合一」。接續此論，倘若吾人將「道德反思與內化認同」視為一條線索，

則「道德反思」與「內化認同」應當解構為兩個命題，「道德反思」的前提是「道

德」先存於內在，且個體是可以「反思」的存有，如此才有「道德反思」的可能。
54這一理解若能成立，則，吾人認為這表現了華嚴哲學對於人的存有價值及所能提

升的潛力予以相當的肯定。另一方面，「內化認同」所凸顯的則帶出這層潛力在本

質上先存，卻有不足或需要開顯之處，由此對襯出一個更高層次的外在存在，而

在這外在存有的引導下，個體能充分「認同」，並接受且實踐，才有「內化」的產

生。由此分析可知，華嚴哲學不僅僅是「知行合一」，也是「內外合一」。 

再依據本文所旨，站在教育哲學的視野上解讀，則無疑的，「善財童子」所代

表的身分是「受教者」，經典中，五十三位「善知識」的角色則可界定為「教學者」。
55從這一角度發微，這則案例中，照映出「受教者」在「德性」上可謂「先天有餘，

後天不足」，因此需要「教育者」的引導、輔助及解答。對應前說，則可解釋，以

華嚴哲學的角度觀之，乃預設受教者的「德性」是先存的，具有「帝珠」的本質，

但「善財童子」為何不是佛陀菩薩這等「覺者」？因為，「帝珠蒙塵」，是以需要

經歷尋師訪道，淺進修行的歷程，逐漸拭去塵埃。 

                                                      
52 許鶴齡，〈試闡佛教的品格教育-以善財五十三參之人文關懷與哲學向度為主軸〉，頁 111。 
53 尤其是當教育界定為「成長」、「進展」的意義時。 
54 在華嚴哲學中強調「一心」的作用，「三界所有，唯是一心。如來於此分別演說十二有支，皆依

一心，如是而立」，因此「心」必然是先存有的狀態，而倘若此「心」不具備「德性」意涵，則此

「心」當不具「覺」的價值。若再參照華嚴思想與儒、道兩家交涉過程，則吾人以為此處「道德先

存於內在」的說法予以成立當無疑義。而接下來要考慮乃至辯證的，是對「德性」的認定及其內化

價值的定義，這一點將涉及到不同宗派與哲學立場，此處不予深究。《中華電子佛典協會電子大藏

經》（CBETA，T10，NO.279，P.0334a15） 
55 從對象來看，大多數的參訪對象可視為「教學者」，有部分應該視為「同儕」，但從「教學」意

義上來界定，同儕亦可以有「教學」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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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教育的立場觀望，此處彰顯了「教育」的需要與必要。這一歷程隱含著幾

個討論方向，其一，「善財童子」所參對象甚為廣泛，程度高低不一，所獲得的啟

示，有直接的指引，有間接的啟示。56從「事法界」的界定來看，每個參訪對象都

是獨有的個體，各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站在「理法界」的角度，則所參大德都

具備有指引「善財童子」深入佛法的作用。同樣的，這些大德當中，大多數並不

具備佛菩薩的位階，換言之，祂們自身修為或是德性尚有未具足處，「善財童子」

在透過反思歷程後，應當引以為鑑，達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的教育效果。其次、假設將「童子」、「童女」視為「同儕」，則可將之視為同儕的

作用與影響，因此，若是反向思考，以《禮記．學記》「教學相長」的說法為參照，

則與「善財」交流的「童子」、「童女」們也受益於「善財」的發問。若純然以教

育學的角度解讀，則，「善財」的就教歷程可視為教育情境中的人際作用，甚至可

以從「潛在課程」（hidden curriculum）的角度予以解讀，從「潛在課程」角度對照

「理事無礙法界」的思想，可合理推論，從「理事無礙法界」的觀點上看待教育

理論中的「境教」層面當朗現出更豐富的境教意義。57 

接著，此處還設立了一個關鍵前提：「自願性」。58「善財童子」於經中就教的

發語詞是「作如是言：『聖者！我已先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59，顯示

受教者本身求學的心態，而在此處吾人以為「善財童子」的「自願性」並非「好

奇心」所引起，而是對「價值」的渴求，更明確的講，是源於內在「價值意向」

所發起。引領個體朝向「生命圓滿之道」的路徑進行探求，依據本文主要命題，

在此處的「生命圓滿之道」可等同「德性圓滿之道」，在佛教理論的設定上，「究

竟圓滿者」的終極型態即是──「佛」的型態。此處乃將「佛」設定為「德性圓

滿」的終極典範。60對個體而言，「佛」的型態即是「終極價值」的理型，是一個

有著明確概念與形象的具體目標，由此產生追求的動機。 

                                                      
56 例如依清涼澄觀（約 737-839）的分類「遍有童子」在這過程中所給的是「啟示」，吾人以為「啟

示」帶有旁通之意，在這一部分應當加入個人思辨才會有引導的作用，這也就顯示了「善財童子」

是一個能進行獨立思考的個體。而「善財」的五十三參對象細目，可參見許鶴齡，〈試闡佛教的品

格教育-以善財五十三參之人文關懷與哲學向度為主軸〉，註腳 19-20 的統整，頁 115。 
57 「潛在課程」為教育學中的專有名詞，就《華嚴經》記載而言，本身未提到環境因素，然，從

教育學的過程理解，這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切入點。具體內容可參閱吳清山、林天祐，《教育新辭書》，

160-161。 
58 教育學中，有三條規準衡量「教育」行為的實施，一個教育活動的實行必須合乎：「認知性」、「價

值性」、「自願性」。三者兼具才能界定為該行為合乎「教育」意義，也據此釐清「教育」、「非教育」

和「反教育」的界線。教育規準的內容可參閱歐陽教，〈教育的概念分析〉，頁 13-18。 
59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電子大藏經》，（CBETA，T10，NO.279，P.0334a15）。 
60 此處乃是將「德性圓滿」視為「究竟圓滿者」的下位概念，這種類包含的論述是站立在教育立

場上的發言，在佛教的宗教立場上，「究竟圓滿者」的達成尚需要更詳盡的必要條件與滿足條件，

例如「證悟」、「業」乃至於「願心」等概念，在此暫且不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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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將之置於教育情境中做解讀，可獲得的啟示是，在教育情境裡和施教過程

中，必須為受教者樹立明確的價值方向與學習楷模，並激勵學習者效法、追尋的

動機。當然，此處仍然要強調的是，這個「楷模」必須是符合正向價值和教育意

義的對象，並且能以教育角度進行檢核。61此處則帶出更進階的討論面向──「完

善典範」的命題，亦即教育哲學中討論的「身教」命題，此處則可從兩個方向進

行對話，一是從「善財童子」的角度切入，一是以「佛」的典範發論。「身教」命

題，在教育學中可以「楷模學習」62作為對照，從於許氏描述，「善財童子」作為

一個「學習者」的楷模形象當無疑義，若將之視為一個「隱喻」，則象徵著這一學

習個體具有發展及進步的可能，63同時也反映出其自願性的動機意義，因此在外顯

行為上表現出「禮敬」與「受教」的過程，可視之為「學習者」的典範。與「善

財童子」對面而立的即是「佛」的典範，若將「善財童子」視為未盡圓滿、有待

進展的個體，則，「佛」境界當為圓滿、完善的代表。除了一般對於「佛」的解釋

和理解之外，華嚴哲學獨特之處在於對「毗盧遮那大佛」的描述。依據吳汝鈞之

說，「毗盧遮那大佛」在華嚴宗的論述裡，帶有些神話的特質，64「毗盧遮那大佛」

象徵著一個至高價值的存有，而這一價值是建立在佛教最高理型「佛」的形態上。
65 於佛教意涵而言，以「佛」為師，是絕對無庸置疑的核心。然，就教育學的立

場討論，66將「佛」作為「典範」對象在予以詮釋後，可獲得以下幾項啟示。 

首先，參照釋聖嚴之說，「學佛」的意義即是：「學習佛的行為……語言行為、

身體的行為，經常學習佛的這三種行為……」67，因此在佛教原有意涵裡，「佛」

                                                      
61 此處可補充的是，倘若只有動機進行模仿，而未論斷價值意義，則可能出現盲目追從的「偶像」

迷思，尤其在當前講求速成的世代，這個部分在教育上必須要予以關注。 
62 「楷模學習」源於「社會學習論」(social Learning theory），其大要主張之一是：在學習過程裡，

人類會傾向找尋一個模仿對象，最終個體不僅經由觀察模仿從楷模身上學到行為，而且將表現在外

顯行為上。該理論影響頗大且理論架構甚宏，在此不予贅述，參考教育部所彙整的說明網址 http://

pedia.cloud.edu.tw/Entry/Detail/?title=社會學習論&search=楷模 
63 就「隱喻」的立場而言，以「善財童子」為隱喻在深度上優於一般教育上的隱喻，而富有動態。

尤其，教育隱喻實際上有著雙重意涵，例如自然主義者隱喻以「接生」為喻，則教師即為「產婆」﹔

行為主義者以「塑造」為喻，則教師即為「陶匠」﹔理性主義者眼中，學生是「雕刻」因此教師即

為「雕刻師」﹔在實用主義者（如 Dewey）則學生如「樹木」，教師就是「園丁」。但，若吾人之

論可以接受，則當學生如「善財童子」，則教師雖然不是「佛」、「菩薩」，也該是個具備善知識的「初

發心菩薩」，以此樹立身為教師願心及鵠的。 
64 吳汝鈞，《中國佛教的現代詮釋》，頁 103。 
65 依照吳汝鈞的描述，佛將自己體證的真相投射到這個世界中，成就法界緣起的境界。這一部分

涉及到佛教的存有論、宇宙論的問題，其細節在本文裡不予細究。詳見吳汝鈞，《當代佛教判釋》，

頁 423。 
66 這一模式的討論的取向，在教育領域研究中，也曾有學者發表過類似的研究成果，吳靖國曾以 V

ico（1668-1744）《新科學》中的「玄學女神」反射天啟之光的神話進行分析，詮釋宗教、哲學與

教育的關係。這樣的前例可作為佐證。證實對於教育領域及哲學而言，佛教思想與哲學能提供極為

豐富的理論基礎。詳見吳靖國，〈G. Vico「詩性智慧」的哲學構造與教育蘊義〉，頁 40。 
67 釋聖嚴，《法鼓全集》，04-10-0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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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原先就帶有「效法」、「模仿」對象的意涵。而，在「法界」當中，「佛」所

象徵的乃是完滿德行的極致，因此其「言、行」均有效法的價值及意義。其次，

相較於西方哲學主導的教育哲學及其發展路徑而言，佛教經典所記載「佛」的形

象、言行、價值信念更為具體明確，可做為直接效法的對象。而在具體的歷程上，

華嚴思想已發展出一系列獨立的修行法門和思想概念，這些法門思想均有助於效

法者，能建構更具體可行的要領以為效法。68再次、依據吳汝鈞的解說，「法界」

的形成乃「毗盧遮那大佛」的禪定投射，換言之，從「事法界」出發，經層層領

悟與體察後，最終將接軌到「毗盧遮那大佛」的視野。俞懿嫻透過華嚴哲學的辨

析，就「佛有三身」說出發，牽引出佛的世間性，認為這開顯著高度的哲學和人

道主義，69激勵眾生本著內存本性的精進，朝向最高精神境界努力，則人人都可以

企及。 

將「佛」作為「楷模」對象，標立出教育的理想境地，朗現教育實踐的步驟

與過程，藉由華嚴哲學的層次化，所賦予的不僅僅是高度的哲學和人道主義，更

是具備層次性與教育性的思想根基。除了鼓勵受教者以「佛」（終極形象）作為「典

範」對象外，這一典範意義對教師更具有指引的作用。其一，教師在教育情境中

要期許自己能以「事事無礙」的態度面對受教者，直透教育的本質，超越外顯的

多元表象，以平等的態度對待多元背景的受教者，教人成人。其二，依據前一項

說明，教師雖然是「教學者」，然而要擁有「事事無礙」的視野並非一蹴可就思維。

透過「四法界」的提示，應當隨時回歸到「學」的立場，逐漸累積教育工作上的

經驗，逐漸提升，此時，「善財求法」的歷程也是教師用以檢視自我學習的線索。

換言之，對教育者而言，施教者在「四法界」的運用上必須帶著隨時要有自我轉

換的意識及態度，在「教」與「學」的轉換過程中，逐步的精進自身涵養。70  

此一理解蘊涵著華嚴思想的功夫論及實踐論，若置於本文主旨上，則在教育

領域裡，同樣可由層層「事」、「理」的辯證，最終達致「終極關懷」的理境，再

從「終極關懷」的層次指引對現實世界的解讀和關懷，展現並促使哲學（或佛教）

層次的神聖性與世俗相結合，提升對現實世界的理解。藉由層次化及漸進性的過

程，實踐宗教對於德性贊化的教育歷程。一如方永泉在〈宗教哲學與教育〉裡對

宗教教育價值的討論與肯認。71但，更重要的是，華嚴思想提供了一條東方取向且

                                                      
68 劉貴傑在《佛教哲學》裡將佛教的「修行觀」改以「實踐論」名之，這一步驟將更有助於轉引

到教育領域中作為指導之用，但這過程也是需要進行教育哲學的詮釋。詳見劉貴傑，《佛教哲學》，

頁 403-442。 
69 俞懿嫻，〈神聖相對性：論佛的世間性〉，頁 119-135。 
70 就吾人觀點而言，也唯有教師主動持續的厚實自身的人格境界，才能引領受教者跟隨，而這一

觀點亦可回應前文註腳「63」「初發心菩薩」的隱喻。 
71 方永泉在站在教育哲學的立場，解釋了宗教與教育的關係，當中處理了幾個世界性大宗教對教

育所具備的基本意涵，然而都只講了一些印象性概念，對於佛教的討論也僅止於傳統的印象觀點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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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乎華夏文化脈絡的徑路，一方面顯現出其次第性，另一方面則展現了這一終極

價值的人間性。確立這一特點後，由華嚴思想所推展的教育哲學將可進一步與教

育領域裡各學科或議題進行討論，例如生命教育、環境教育、解構主義等命題，

提供來自佛教哲學基礎的哲學視野。 

伍、結論 

無論是基於歷史脈絡或者文化系統的角度觀察，華嚴思想對於華人社會的影

響深層且細微，本研究基於教育學觀點上，援引華嚴思想入題，經過上述論證後，

發現中國哲學裡，要從佛教思想接軌到教育理論上似乎有所隔閡，隔閡的來源在

於當前教育哲學與教育系統的現代性及西學傾向。因此，本文主張，佛教思想在

當代哲學的應用上，必須經過二層至三層的詮釋歷程： 

（一）佛教義理本身的當代詮釋。 

（二）佛教義理與當代思想的對話與詮釋。 

（三）佛教義理與教育哲學的對話與詮釋。 

總之，本文乃借助當代學者對於華嚴思想的詮釋成果，本於「法界緣起」觀

點中四層法界的基本內涵及核心。在教育學的視野上歸納「法界緣起」的深層意

義後試圖架構「法界緣起」的「整全的多層遠近觀」內涵。由之開展「法界緣起」

和教育領域的對話及啟示，主要方向包括： 

（一）華嚴思想的引進彰顯個體的「德性」與「覺性」特徵。 

（二）華嚴思想為教育領域樹立東方意涵的價值論形上基礎。 

（三）「四法界」標示出教育的可能性與漸進原則。 

（四）「事事無礙法界」提醒著教育系統的結構應顧及全面性和多元。 

（五）透過華嚴思想與當代思潮對話後，可提供不同面向的啟示及延伸，如環境

教育、生命教育、解構主義等命題，豐富教育哲學之內涵，指引教育實務的安排。 

最後，針對本文觀點在教育應用上可能需要注意兩個方向：其一，著眼於自

願性命題上，援引宗教思想到教育哲學當中，應當注意其宗教意識，此處分為兩

個面向，一方面針對佛教教育或佛教徒而言，引進佛教思想發展，其接受意願自

                                                                                                                                                            
說明，依方氏之說，對於佛教義理的教育價值論述不甚清楚，這實際上也顯示教育學與宗教間的隔

閡，因此不易轉借應用。方永泉，〈宗教哲學與教育〉，頁 19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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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無疑，但仍需考慮個別差異及宗派義理的彙整。另一面向上，若要在其他教育

階層實踐，則必須要考慮到受教者的個人背景，特別是宗教信仰因素。其二，就

廣義的中國哲學角度切入，整體而言對知識論的發展較為不足，72然而在目前的教

育領域中，知識論的構成是一大關鍵，這一部分的討論也是本文未能處理的命題。

此外，在本研究的撰寫過程中發現，若進一步分析，則華嚴哲學似乎可與教育哲

學中兩大主流學派-經驗主義以及自然主義進行對話，歸納兩者的共同設準後，其

相互激盪的成果頗值得研究者期待。最後，吾人以為本研究雖然初步的引用「法

界緣起」概念作為論述框架，但更為細節內容以及與之相關的「因門六義」、「六

相圓融」、「十玄緣起」等概念，乃至於華嚴祖師們的思想，皆為本文未涉及到的

部分，盼後續研究者可資延伸出去成為進階的研究議題，可作為供後續研究的參

考方向。 

                                                      
72 這點可以王汎森與吳汝鈞的說法為例，詳見王汎森，《思想是一種生活方式》，頁 6-7﹔吳汝鈞，

《當代中國哲學的知識論》，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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